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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2008年7月17日）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管治架構和申訴及投訴機制 
 

曾鈺成主席、各位立法會議員： 
 

香港大學自二零零三年開始改革管治架構，將過往學系自主模式改為行政主

導模式，加強管理層的調控能力，實行中央集權制度。在行政架構方面，除設立

首席副校長職位及增加副校長數目外，同時亦取消選舉院長制度，改為委任制

度，以利執行管理層的政策。在人力資源運用方面，各學系及服務部門的人力資

源調配，需得到委任院長或副校長的核准，方能進行。 
 

這些改變雖然可能有效地推行大學管理層的政策，但相對地亦增加對各學系

的箝制。在管治方面，由於院長為校長委任，自不然全力推行管理層的政策，再

加上大多數的委任院長為海外招聘，對院內各學系事務，並不熟悉，以致所作的

決定，除引起學系內員工的不滿外，亦往往掣肘各學系的發展。在財政方面，大

學以商業模式運作，非教學部門的增長受到壓縮，支援服務的能力已與大學的急

速發展脫節。更甚者，將基層服務以外判形式給予私人承辦商。由於以價低者得

為原則，這些承辦商所提供的服務質素，良莠不齊，大學需以校內員工監督或跟

進有關服務，以致基層服務效率及質素下降。顯著的例子莫如校內保安工作，初

期以警衛公司擔任而回復到以全校內員工負責，雖然最終因審計處評核而轉為外

判，但仍需要校內員工執行監督工作。 
 

上述的改變，令非教學員工所提供的支援服務質素下降，長遠而言，最終影

響教學人員的教研工作。大學雖然設有機制，讓員工遇到不公平對待時申訴及投

訴，但手續煩覆，而負責審核申訴及投訴的委員會，成員雖設有非教學員工的代

表，但只委任與校方友好人士，其餘大部份委員為行政及主管人員。故此，絕多

數員工遇到打壓時，會尋求職工會協助及提供意見。而職工會在過去數年所收到

的求助個案，不斷上升，這正好反映出現行的申訴及投訴機制如同虛設。 
 

總結大學在這數年內所進行的管治架構改革，除成效不彰之外，亦對員工精

神上及工作上做成不必要的壓力。職工會期望港大管理層能將人力資源調配的權

限，下放至各學系及服務部門的主管人士，使其能因時制宜，調控人力資源，以

配合發展。現行的申訴及投訴機制，亦需要全面改革及簡化申請手續。大學可考

慮引入類似陪審員制度，成員為主管人員及非教學人員各半。此外，大學管理層

應開放校政，讓職工會的代表加入有關員工政策的委員會，從而加強溝通，減少

雙方不必要的誤解，使到有關政策能夠暢順執行，體驗現代化的管理模式。 
 

職工會理事長朱記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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